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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苍霞乐跑》课程补充及修订方案 ​

《苍霞乐跑》是我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体育类课程，

旨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，培养健康生活习惯。现结

合本科生第四学年外出学习、实践等实际情况，经体育教研

部研究，报校教务处同意，对《福建理工大学“苍霞乐跑”

课程实施方案》进行补充及修订，请遵照执行。具体内容如

下：

一、第四学年乐跑课程考核

1.第七学期乐跑课程考核及成绩认定

1.1无外出学习，按原方案及各学期发布的通知执行。

1.2 累计外出学习、实践时间≤9 周，完成 14 次有效乐

跑，该学期成绩按 60 分计。

1.3 累计外出学习、实践时间＞9 周，无需参与乐跑打

卡，该学期成绩按 60 分计。

2.相关要求

累计外出学习、实践时长等信息的真实性由二级学院审

核认定，二级学院需填报《学生外出学习、实践名单汇总表

（苍霞乐跑）》，并由学院领导签字、盖学院公章后，于第七

学期第 16 周前上报体育教研部。其他相关佐证材料由二级



学院保存。

二．第四学年乐跑课程补修

1．在第七学期补修乐跑课程

1.1 若第六学期需要补修乐跑课程，在完成第七学期乐

跑任务及第六学期补修次数（次数以第六学期通知的及格次

数为准）后，剩余有效乐跑次数≥14 次的，每 14 次可认定第

一至第五学期中的任一学期乐跑补修成绩，最多只能认定一

个学期，补修成绩按 60 分计。

1.2 若第六学期无需补修乐跑课程，在完成第七学期乐

跑任务后，剩余有效乐跑次数≥14 次的，每 14 次可认定第一

至第五学期中的任一学期乐跑补修成绩，最多只能认定两个

学期，补修成绩按 60 分计。

2. 在第八学期补修乐跑课程

在第八学期每完成 14 次有效乐跑，可认定第一至第七

学期中的任一学期乐跑补修成绩，最多只能认定两个学期，

补修成绩按 60 分计。

三、《福建理工大学“苍霞乐跑”课程实施方案》修订

内容

1.第八条“成绩管理”中第 1 点“课程总成绩核算”修

订为：正常参加“苍霞乐跑”的学生，在七个学期中所获得

的及格及以上的七次“苍霞乐跑”分数平均值即为该课程的

总成绩（补修成绩最高按 60 分计）。及格次数（含补修）少

于七次的，该门课程总成绩认定为“缺考”。2022 级学生及

格次数按六次核算。



2.《福建理工大学“苍霞乐跑”课程实施方案》附件 4

第 1 点交换生的课程管理更改为：在交换学习期间可进行线

上免跑申请，微信小程序苍霞乐跑→更多功能→免跑申请，

附相关的证明材料拍照上传苍霞乐跑小程序。第 2 点的复学

留级学生课程管理更改为：复学学生按照所在年级培养方案，

返校后立即按照“苍霞乐跑”实施方案继续完成苍霞乐跑课

程；留级学生所在年级已有乐跑成绩的无需参与乐跑打卡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1．补充方案中如与原方案不一致，以补充方案和各学

期的通知为准。

2．补充方案中未尽事宜，需经体育教研部部务会议通

过，并经校教务处同意且报备后方可实施。

3.本补充方案适用于本科 2022 级至 2025 级学生，从

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执行。

4.本补充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体育教研部。

附件：学生外出学习、实践名单汇总表（苍霞乐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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